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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项目实施方案

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是巩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、促进养老

服务消费提升、推动居家养老服务提质扩容的重要抓手，对构建医养

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。为进一步改善我区老年人

家庭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，制订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，改善老年人的居家生活环境，缓解老

年人因生理机能变化导致的生活不适应，增强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安全

性和便利性，让老年人居家养老更安全、更舒适、更有品质。完成市、

区两级级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任务。在市级资金支持的基础上，争取

区级资金用于叠加，进一步加大政策补贴力度。在补贴对象的选择上

充分体现民政兜底保障工作职能，同时兼顾老年人的多样化改造需求，

鼓励有条件的老年人自费购买个性化改造产品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(一)运作方式社会化。坚持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市场运作，通过

项目平台吸纳行业内相关优质企业参与适老化改造工作。探索政企合

作方式，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，加强项目管理，确保服务质量。

(二)资金分摊多元化。探索“政府补贴一点、企业让利一点、家庭

自负一点”的资金分担机制，引导和支持包括困难、无子女、失能、

高龄等特殊群体在内的全体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。

(三)工作流程标准化。在申请、评估、设计、施工、验收、结算、

售后等各个环节开展全过程的服务与监管，逐步在产品、技术、服务

等方面形成标准和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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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服务平台智能化。通过“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网站”或“上海

市居家环境适老改造服务平台”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申请，借助后台

信息管理系统智能比对数据，方便公众办事，提供“一次也不跑”的

服务。

(五)改造清单精细化。根据适老性、普遍性和多样性的原则，聚焦

老年人安全、健康等需求，提供涵盖卫生间、厨房、客厅、卧室、走

道、玄关、阳台等七大日常生活场景的 20 多个品类 300 多种产品，供

老年人自主选择。

(六)补贴标准梯度化。对低保等困难家庭老年人，给予一定额度的

全额补贴;对长期失能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，予以适度补贴。其他有意

愿改造的老年人，可自费进行改造。

三、改造对象

全区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，均可自愿申请改造。对符合条件的老

年人，给予一定的补贴。

四、改造内容

(一)基础产品。主要是满足老年人家庭基本适老化需求，包括根据

肢体支撑需要，安装易于抓握、手感舒适的扶手和抓杆类产品;根据地

面防滑处理需要，安装防滑贴、防滑垫等产品;根据紧急呼救需要，安

装易燃气体和火灾自动监测报警、防灾应急装置等老年安全防护产品。

(二)专项产品。主要是针对试点中反映出来的普遍存在的浴缸洗浴

不便且不安全的问题，提供“浴改淋”标准化套餐服务，包括浴缸拆

除、防滑处理、淋浴及助浴设备安装等服务。

(三)个性化产品。主要是满足个性化居住环境要求，提供智能家居

类、健康监测类等产品及服务，以及局部或全屋适老化施工改造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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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老化改造主要以上述三个产品的形式提供服务，单独就房屋局

部维修、损坏物件更换、墙壁地砖修补、家电家具配置等物业类、装

饰类、代办类服务，均不在改造范围。

五、申请方式

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通过以下平台在线申请：

（一）“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(www.shweilao.cn)——适老化改造

专项模块”

（二）微信公众号——“上海市居家环境适老改造服务平台”

（三）申请人也可委托子女等亲属、养老顾问、居村委会工作人

员等代为申请，具体申办流程可在申请平台上查询。

六、政策支持

（一）补贴对象。青浦区户籍年满 60 周岁的老年人，对申请改造

的住房拥有产权或长期使用权，改造内容符合要求，三年内未享受过

“低保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”资助，并属于下列三类人群

之一的，可申请市、区两级补贴。

A 类：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老年人，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，年满

80 周岁且本人月收入低于上年度城镇企业月平均养老金的老年人；

B 类：经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具有二级及以上照护等级

的老年人；

C 类：经街镇审核认定的无子女的老年人以及独居或者纯老家庭

的老年人。

（二）市级资金支持。每户家庭最高补贴金额为 3500 元（其中

500 元用于评估及配套费用，3000 元用于改造费用）。低保对象可享

受改造费用全额补贴；低收入可享受改造费用 80%补贴；低于企业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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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养老金（80 周岁及以上）可享受改造费用 50%补贴;B 类和 C 类人群

可享受改造费用 40%补贴。

（三）区级资金支持。对于选择基础产品、专项产品或个性化产

品的补贴对象，在市级补贴的基础上区级 1:1 配比，市区两级补贴叠

加最高每户家庭补贴金额为 6000 元，剩余部分由老年人自行承担。鼓

励各街镇配套资金用于辖区户籍老年人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项目。

（四）资金使用和结算。

1.改造服务应遵循“一户一合同”、“一户一发票”、“一户一

验收”的原则，如存在多个支付主体并需开具多张发票，可以在向平

台备案后合并计算改造金额。为确保改造的真实性和唯一性，发票抬

头应是改造申请本人。

2.符合补贴条件的，原则上由补贴对象根据协议先行支付改造费

用，改造完成并验收后，由区民政局按实按月结算补贴。街镇对支付

上确实存在困难的可先行垫付补贴资金。评估及配套费用由区民政局

直接与平台结算。

3.补贴只能用于支付平台提供的产品清单内改造产生的费用，不

兑换现金，不设找零。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，补贴条件不叠加，取高

不取低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职责分工。区民政局负责协调区级补贴资金的落实，指导

街镇做好具体实施工作，规范操作，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规定，确保专

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各街镇按照年度任务目标和实际情况细

化工作推进时间表，按规定做好对象排摸、申请、审核等工作。

（二）宣传发动。适老化改造工作不鼓励采取各种垫付资金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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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街镇应运用多种渠道在社区内加强宣传，广泛告知老年人适老化改

造的服务内容和申请方式。扩大项目知晓度、参与度和影响力，确保

工作落到实处，提升辖区老年人满意度、幸福感。

（三）疫情防控。适老化改造人员提供上门服务。入户人员上门

时应规范佩戴口罩，非必要不与住宅区内无关人员接触。上门服务过

程中一旦发现相关人员出现异常情况，应迅速按照既定应急预案相关

流程处置。


